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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基隆市政府



事業單位恢復職業災害勞工原工作、調整職務 
或安置適當工作報告 

造冊單位名稱：        （請加蓋單位印信或圖記） 

負 責 人：          （請加蓋負責人印章） 

造冊日期：     年     月     日 

一、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協助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補助辦法第13條提供之協助

措施： 

(一)執行情形(如填寫欄位不足，請依下列格式自行造冊)： 

職業災害 

勞工姓名 
工作內容 措施說明 

 1.職業災害前： 

2.職業災害後： 

 

 1.職業災害前： 

2.職業災害後： 

 

註：措施說明欄請詳述提供職業災害勞工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工作條件之改善及調整工作方法等作為。 

 

 

 

表 C-2 



(二)佐證照片 (如填寫欄位不足，請依下列格式自行造冊)： 

黏貼照片 黏貼照片 

照片說明：(應備註職業災害勞工姓名) 照片說明：(應備註職業災害勞工姓名) 

黏貼照片 黏貼照片 

照片說明：(應備註職業災害勞工姓名) 照片說明：(應備註職業災害勞工姓名) 

二、肇災檢討(如填寫欄位不足，請依下列格式自行造冊)： 

職業災害 

勞工姓名 
職業災害日期 職業災害原因 勞資會議紀錄或其他協議紀錄 

    

    

    

註：勞資會議紀錄或其他協議紀錄應摘述針對該職業災害事故之檢討作為，並檢附相關會議資料以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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